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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法判解   .............................................................................................................  

訴訟當事人於第一審合意由指定機構對產品鑑

定，第二審法院是否即須受該指定機構之鑑定報

告所拘束？ 

最高法院104年台上字第1698號 
────────────────────────────────── 
【實務選擇題】 

 

關於仲裁鑑定契約，下列選項何者錯誤？ 
(A) 仲裁鑑定契約，係指當事人約定將法律關係中某事實或構成要件要素之確

定，委任由法院外具專業知識之第三人為判斷。 
(B) 仲裁鑑定契約，其性質具有訴訟契約中證據契約之性質，本於辯論主義之事

實處分自由及自主選擇定紛爭解決程序之綜合評量，在辯論主義之範圍內，

實務承認其效力。 
(C) 當事人間協議「關於建物存在何等瑕疵及修復費用金額，兩造同意交由技師

公會鑑定，並同意該鑑定結果」，於訴訟中，該約定可認為屬仲裁鑑定契

約。 
(D) 當事人間協議「關於建物存在何等瑕疵，應交由兩造同意之獨立鑑定機關鑑

定」，於訴訟中，該約定可認為屬仲裁鑑定契約。 
答案：D 
 

 

【判決節錄】 

按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取證、認事並不違背法

令及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即不許任意指摘其採證或認定不當，以為

上訴理由。原審本於認事、採證之職權行使，綜合相關事證，認定：系爭產品編

號D要件，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一項編號D要件之技術特徵不同，系爭產品

無法讀取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一項編號D要件之文義。系爭產品編號D要件的

技術內容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一項編號D要件之技術特徵相較，兩者所採之

技術手段、所達成之功能，及所產生結果均不相同，且該一次迫壓及依次迫壓之

不同，非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輕易嘗試即能完成。系爭產品編號D要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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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內容與系爭專利編號D要件之技術特徵確有實質差異，系爭產品未落入系爭專

利申請專利範圍第一項之均等範圍，因以上揭理由為上訴人不利之判決，經核於

法並無違背。又上訴人並非 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583號事件之當事人，該

事件判決理由中所作之判斷，對本件訴訟並不生爭點效。另兩造在第一審雖合意

由生產力中心鑑定，但未就有關訴訟標的權利義務關係內容存在與否之事實之確

定方法，加以合意而成立證據契約，法院對於鑑定結果自可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定

其取捨，而不受鑑定報告之拘束。上訴論旨，執此並以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

使及其他與判決基礎無涉或贅述之理由，指摘原判決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

由。 

【學說】 

一、證據契約之概述 
（一） 意義： 

1. 對證據契約所指涉內容範圍寬廣不同；對證據契約之性質見解不同；是否

僅限於關於證據方法限制之契約；不合法之證據契約是否亦得納入證據契

約等問題，均使定義「證據契約」更困難與複雜。 
2. 有學者綜合各家學說將證據契約之定義歸納如下： 
 狹義：以證據提出之限制為契約內容者，亦稱證據方法契約。 
 狹義：具訴訟法性質之契約，且不包括證據責任契約。 
 廣義：不包括確認與承認等實體法契約，但包括證據責任契約（以舉證責

任分配為契約內容者）。 
 廣義：所有關於確定事實或以何方法確定事實之合意，包括實體法及訴

訟法性質之契約 
（二） 證據契約之性質 
 有認為證據契約為訴訟行為之一種；有認為證據契約具訴訟法上契約之效

力；關於證據責任契約則有認為乃實體法性質之法律行為等等；實則，證據

契約之性質與證據契約之定義相關聯，固非可一概而述，仍須個別探求之。 
（三） 證據契約之合法性 

1. 是否屬辯論主義範圍區分說：在辯論主義之原則下，有效；但若法律規定

法官可依職權調查證據之情形，則不可訂立證據契約。 
2. 自由心證侵害與否區分說：若約定限制或特定證據方法，或以變更舉證責

任分配原則為目的之合意，應不為准許；若約定一定之事實為前提，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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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存在與否之合意，或不影響自由心證應為准許。 
3. 綜合說：在辯論主義與處分權主義範圍內，應盡量承認證據契約之效力；

蓋當事人就訴訟標的，在實體法上，基於私法自治，可自由處置；在訴訟

法上，基於辯論主義，可自由提出訴訟資料或為自認。僅於當事人直接約

定限制法官就調查證據結果應為如何之證據評價時，該證據契約始不合

法。 
二、鑑定制度 

（一） 鑑定，指具有專業知識之第三人，在他人訴訟中，陳述其以專業知識對於某

事物進行判斷評析所得之資訊，以供為證據之用；與證人不同，鑑定人不具

不可替代性。 
（二） 鑑定人之地位？有認為為證據方法；有認為係法院之輔助人；有認為，若是

依當事人聲明而行鑑定者，為證據方法，若是依法院依職權而行鑑定者，則

為法院之輔助人；亦有認為鑑定人兼具證據方法與法院之輔助人之性質。 
（三） 鑑定人之選任及合意選任鑑定人制度： 

1. 依民事訴訟法第236條第1項規定，原則由當事人聲請，再由法院選任；惟

當事人合意選任鑑定人，此時法院應受當事人選任之拘束，第236條第2項

定有明文，此即合意選任鑑定人制度。 
2. 有學者認為，第236條第2項之規定乃基於當事人程序選擇權，而該當事人

之合意，為證據契約之一種，屬證據方法契約。 
3. 須注意的是，法院是否採用鑑定意見，應斟酌其他證據資料一併依自由心

證決定，換言之，法院並不受鑑定意見之拘束。 
三、仲裁鑑定契約 

（一） 仲裁鑑定契約，係指當事人約定將法律關係中某事實或構成要件要素之確

定，委任由法院外具專業知識之第三人為判斷；而當事人之約定是否屬於仲

裁鑑定契約，須以當事人是否同意該機關所為之鑑定結果，願受該鑑定意見

所拘束，未來不再爭執，而該鑑定意見因此可為法院裁判之基礎。 
（二） 實務承認仲裁鑑定契約之效力（97台上576判決）：「當事人約定委由法院以

外之第三人就法律關係存否之事實或構成要件要素作成判斷，並願受該判斷

結果所拘束之仲裁鑑定契約，其性質具有訴訟契約中證據契約之性質，本於

辯論主義之事實處分自由及自主選擇定紛爭解決程序之綜合評量，在辯論主

義之範圍內，固得承認其效力。」 
（三） 仲裁鑑定契約之鑑定人係由當事人所選任，且鑑定意見對法院具有拘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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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可直接以仲裁鑑定人之判斷結果為裁判之基礎，不再經自由心證決定。 
（四） 與仲裁制度之區別： 

1. 仲裁人係針對當事人間權利義務法律關係整體為判斷，而仲裁鑑定人則是

針對法律關係中某項事實或是構成要件要素為判斷。 
2. 仲裁契約具有妨訴抗辯之效力；仲裁鑑定契約則無。 

【考題解析】 

從前文可知，(A)(B)選項皆無誤；惟當事人之約定是否屬於仲裁鑑定契約，須

以當事人是否同意該機關所為之鑑定結果並受其拘束，而該鑑定結果可直接作為

法院裁判基礎，自(C)及(D)選項觀之可知，僅(C)選項有「同意該鑑定結果」之約

定，而(D)選項則無類似之約定，故性質上(D)選項之約定應非屬仲裁鑑定契約；附

言之，(D)選項應屬證據方法契約。 

【關鍵字】 

證據契約、仲裁鑑定契約、選任鑑定人合意、證據方法契約 

【相關法條】 

民事訴訟法第324條、第326條、第222條 

【參考文獻】 

1. 姜世明，〈淺談民事程序中之鑑定－著重於實務見解發展及其問題提示〉，

《月旦法學雜誌》，第190期，2011年3月，頁19-28。 
2. 姜世明，〈證據契約之研究〉，《軍法專刊》，第47卷第8期，2001年8月，

頁8-20。 

 


